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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zm Patent (liaison) Office 
10 Ava Road, Ava Tower #19-07 Singapore 329949 

Blk C-4, 13/F., Wing Hing Ind. Bldg., Hing Yip St.,Kwun Tong, Kln, H.K. 
Tel: 852-3116-0137  3618-7808  Tel: 65-6353-3647  Fax: 852-3111-4197  3007-8352 

Websites: www.ycec.com  & www.ycec.net  Email: ycec_lzm@yahoo.com.hk 
 

Respectable 
高等法院 
司法機構政務長 

劉嫣華太平紳士：     

香港金鐘道 38號
高等法院大樓地下

Tel：2123-0143  Fax: 2123-0154
enquiry@judiciary.hk

    有關（11）in LM（4）to JUD SCJC 1-70/3 Pt.36, 或 CACV332/2006 一案.  

有關對上訴 CACV332 一案所涉 違規法官之投訴一直沒有進展，且上訴庭 歐陽浩榮

常務官仍一再違規教唆 早已 書面自認超越了答辯時限 及也於 2018.6.07 日回信常務官

撤回交相上訴只只餘上訴人之上訴、且無大廈業主委員會授權書為證的鍾沛林律師做假誇

大近 10 倍存檔了所謂的訟費保證金之傳票要求，也因此，本人也於 2018.9.10 日傳真去

信貴政務長並詳列前後因由 並要求“投訴及彈劾首席馬道立也應立即進行！”    

    但十分可惜的是，貴投訴法官行為秘書處布少芬主任於 2 天前的 2018.9.12 日回覆本

投訴人不敢認收本 2018.9.10日傳真去函！ 

    本人也只得於9月24日再去信閣下直接明言這投訴無門的前因後果，即如該信也可从 

www.ycec.com/LDBM/cacv332/180924.pdf 下载之首頁第9段所述，如下: 

『 也就因上述本於2018.9.10日的去信中告知了閣下及投訴法官秘書處本

CACV332/2006 這一案涉及了 “就因衛生署只懂得隱瞞偷用“洗肺”及“冷凍”

醫療法這兩大醫學發明至今只為少數人服務, 也等如在過去15年來不獲本兩

大醫學發明治療而不幸死亡等如被屠殺的全港市民起碼早已超過30萬人次！”，更

直接指出: “也正如上述給首席馬道立信中所述，鄧國楨，餘敏琦及鍾沛林律師也

因此均  雙手血淋淋地 利用上訴庭變成反人類舞台莫須轉身就為公開屠殺市民的

急先鋒！”！』 

可惜的是，在如此真正人命關天的公眾利益面前，貴政務長及領导下的投訴法官行

為秘書處不也同樣雙手雙手血淋淋有一天該如何向死者家属及如尚有良知的自身交

代？！  

    尽管貴投訴法官行為守則也有規定，若投訴其餘下屬法官均由首席法官做出指引處

理，同樣亦適用可對終院首席法官作出投訴，終院首席法官就該指定其他常務法官處理迥

避，否則其“公職人員行為失當罪”也將表證成立！ 

    由於本投訴中之前高院張舉能首席也即如當年的首席馬道立均同一手法只會借口

“鑒於司法獨立的基本原則”為常務官的違規作亂法庭的行為護航，其只志在作废本

CACV332/2006 上訴權之目的這簡直不值一駁，難道“司法獨立”就可獨立在非正規的司

法程式外？  

    而慣由常务官違規操控的 CACV332/2006 已發展到無巫官可用，馬道立首席必然也要

教唆其太太袁家寧不顧基本面孔出馬 配合林文瀚法官、公開偏頗根本無權申請“訟費保

證金”傳票之鍾沛林律師已超严重地触犯了應有的法官行為準則令上訴法庭的司法公正

面孔盡失！ 

現只得正式投訴袁家寧及林文瀚兩上訴庭法官，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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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為本上訴人針對袁家寧及林文瀚兩上訴庭法官 2019.1.21 日實際偏頗判決書

的反對傳票，其實際偏頗的 5大違規即全在本案的反對誓章中 從本傳票 7a-e 清楚可見, 

簡述如下: 

      違規 1. 基於 O.59 r.2A(5)(a)向上訴法庭提出上訴許可申請，判決書才可不經聆訊

只基於書面陳述裁定;  

      違規 2. 答辯人代表律師早也於 2007.1.11 日陳詞中自認超越時限 2 天早該

結案，但判決書卻故意視而不見; 

      違規 3.  法官袁家甯於 2009.11.17 日只批凖馬女士退出上訴，但 LDBM 393/ 

2004 及 LDBM 53/2005 兩上訴案之第 1-3 申請人仍在, 即假如答辯人為

合法的申請人，該申請如沒有同時送達通知書 首先就有違 O.32 r.3 規定, 

更不得只針對本上訴之其中一人就可要求訟費保證金, 判決書也故意視而

不見, 並繼續於判決書 8.撒謊不臉紅: 

               『於 2009 年 7 月及 11 月期間, 馬先生(以及其他人士)相繼申請撤銷上

訴,並獲法庭批准』  

      違規 4. 鍾沛林律師（其誓章）並沒有出示 永興工業大廈立案法團授權書, 被上

訴人與鍾沛林律師再次聯合以造假文書欺騙法庭也再次罪成, 因此, 鍾沛

林律師無資格代替申請及出庭;  

      違規 5. 鍾沛林律師也於 2018.3.23 承認答辯人已決定撤回交相上訴, 更也於 

2018.6.07 日回信常務官 証實答辯人已撤回交相上訴只餘上訴人之上訴, 

但在收閱本反对通知書知丑後 即將其訟費保證金 由 HK$ 229,000.-大降

為 HK$28,722.- 但判決書也故意 視而不見, 仍批予 15 萬儘管少了 7 萬, 

但餘下之 13 萬要保障誰? 判決書總該有所說明！ 

由此可見， 林文翰及袁家甯兩大法官只想偏頗借此參與行劫本上訴

人、以備日後有份分享為貪官的表證也已在此成立； 

        由上可見，這就是袁家寧及林文瀚兩上訴庭法官的“實際偏頗”行為，根據法官行

為指引 39.規定均需取消聆訊資格！  

        更難堪的是，判決書 20.段還真會撒謊：『林先生並沒有在反對誓章或反對陳詞中

反駁上述事宜。』也即判決書中對本人上述 5 大反對理據故意視而不見令“實際偏頗”

進一步在此不可否認；   

而有關判決書及相關文件均可在 www.ycec.com/LDBM/2006.htm 或轉 

www.ycec.net 均可詳閱及下載，但要切記，就因本發明人的千年不變的四大發明已傳遍

全球，AVG 等電腦防毒軟件公司已被反動政權暗中買下如 www.ycec.com/HK/190208.pdf 
(由香港宽频提供) 撒謊 www.ycec.com 有安全威脅企圖以此 哄騙公眾、阻止瞭解真相，

但只要臨時關閉防毒軟件就可！ 

但貴投訴法官秘書處更有權查閱法院原檔無須本人在此另加附件為證；  

     又見附件 2.,就因鍾沛林律師無力回應本 2019.1.31 日存檔的反對判決傳票放棄了

答辯，本上訴人立即存擋了表格 40 已為其訟費保證金的申請傳票結案！ 

     但另見附件 3. 諒必是心有良知 署理中的楊振權首席拒絕違規，因此，必然由終院

馬道立首席的左右謀略下 立即更換林文瀚為高院署理首席法官為誘，林文瀚法官才會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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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不知好歹地亂髮指示，為何？其違規的法理何在？如下： 

其一, 從附件 3.可見，林文瀚法官通過其書記首先指示: 『由於申請人並沒有於

2019年 2月 18日下午4時或之前把港幣150,000元繳存法庭作為答辯人就本上訴的訟費

保證金, 本上訴已於 2 月 18 日當天被自動撤銷。』,這就大錯特錯已，如下: 

       a. 首先要指出的是, 由鍾沛林律師存檔的誓章 9.可見: 『⋯,另假如答辯人就上

訴人的上訴獲得勝訴,上訴人極可能拒絕支付訟費，最終無法向他追討。⋯』,

這簡直在胡鬧，就因答辯人的鍾沛林律師早於自認超越答辯時限及退出交相上

訴，就算本上訴失敗也無須支付訟費給被上訴人！  另在其誓章附件 1.顯示

一份買賣協定，即本人自 2015.7.16 日即為永興工業大廈 13 樓 C-4 室業主！

       b. 林文瀚法官必然也清楚明白其判決書並非終審判決， 本上訴人有權在時限內

針對其判決提出反對傳票，也即判決書無須立即執行! 由此可見，林文瀚法官

被高院署理首席法官為誘之後已精神失常或“實際偏頗”行為進一步在此鐵

證如山！ 

其二，林文瀚法官其書記進一步指其判決『根據 O.59 r.14A(1)及《實務指示 4.1》

E 部作出』;  但 E 部 33.明指: 『⋯非正審申請應於提出上訴後迅速提出..』, 但鍾沛

林律師並非上訴人代表，袁家寧及林文瀚兩法官的司法水準十分有限或只會撒謊令“實際

偏頗”行更為鐵證如山； 

     其三，林文瀚法官其書記又在最後胡指: 『申請人於 2019 年 1 月 31 日透過存檔傳

票所提出的申請明顯沒有法理基礎及不符民事訴訟程式。故此, 現下令撤銷上述傳票。』；

就因假如本傳票 “沒有法理基礎及不符民事訴訟程式”也理當由習慣假冒有永興

工業大廈立案法團授權書之被上訴人之鍾沛林代表律師在時限内存檔答辯否認！  

也就因 鍾沛林代表律師無力反抗本傳票所指事實根本答辯不了，由附件 2.存擋的

表格 40 可見其無權提出的 訟費保證金傳票已結案！  

    由上可見，顛倒是非如家常便飯及荒唐無度的林文瀚法官根本無權下令撤銷上述傳

票， 其陰謀就志在左右及哄騙上訴庭民事上訴書記可借口不依法規為本上訴人於

2019 年 2 月 25 日存檔結案的表格 40 正式蓋印發出命令之“實際偏頗”行為進一步在此

更不可否認！   

根據『法官行為準指引』之「自動取消法官聆訊資格」42 段指引可採用英國所應用

的規則，以及 43 段 也有清楚指引: 『 倘若案件的訴訟結果，對法官有金錢上或產權上

的利益，則可推定存有扁頗，而法官的聆訊資格將令自動取消。』 更何況，林文瀚及袁

家寧两法官的“實際偏頗”行為已不可否認，两法官的聆訊資格將令自動取消已势在必

行，  否則，香港法院走向司法獨裁也將面孔全無！ 

    同樣由上可見，就因本投訴之其一袁家寧法官為終院首席馬道立太太，根據『法官行

為準指引』之“各種關係”指引，終院馬道立首席也當自動取消 不得再插手處理本投訴

即理當指定另一與本案無關之終院常務官處理，本投訴也當附件給其秘書收閱轉告！

    由於事態嚴重，也如 CACV 589/2018 案, 就因周家明其不良的法官行為一点都不比

现署理首席法官林文瀚差, 本上訴人只好於 2018.12.18 存檔上訴通知書，好在律政司

代表明白到屋宇署的拆屋令正是非法濫權之特產不得再濫用公款為之護航也無從答辯! 

而當之前本投訴中之上訴庭歐陽浩榮常務官也深知律政司代表已在時限內放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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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辯後，他因此又拿出如在本案的作惡手段於 2019.1.07 日針對本上訴通知書亂髮了份

指示通知⋯,從 www.ycec.com/HK/599.htm 可見, 但本上訴人也與本案同樣於

2019.1.31 日同時存檔了表格 39 作廢了 CACV 589/2018 案命令及批予上訴許可！但同

樣至今也快 2 個月了仍不為表格 39 正式蓋印發出法庭命令! 

高院到底是否要依法依規行事或還想企圖 讓以署理首席法官誘惑下的林文瀚法

官又再亂髮指引徹底走向司法獨裁？   

這顯然如貴政務長 如再讓投訴法官行為秘書處布少芬主任於 2018.9.12 日的回覆免

談依法治港一樣只會白拿市民工資也不臉紅、不起動對終院馬道立首席法官之投訴程式之

嚴重後果之伸延! 

 那麼，閣下嚴重違反司公正且“公職人員行歐為失當罪”也將表證成立！  

本信，也因此只好附件給 律政司刑事檢控科專員、大律師公會、律師公會及有關司

法機構參閱，希望可共同挺起胸膛捍衛依法冶港的基礎不被破碎，莫怪！ 

而本信包括副件共 12 頁，傳真若有模糊，本信稍後也可從：  

www.ycec.com/LDBM/cacv332/190325.pdf  下載！ 

如有任何須要的資料補充，敬請 Tel: 6572-0195 或 傳真到 Fax: 3111-4197 3007-8352 
是盼！   

謹此! 

2019 年 3月 25 日                                    

本頁更正                                        CACV 332/2006 
上訴人 

附件給：                                              林哲民  

終院馬道立首席 

Tel：2123-0123  Fax：2121-0300 
 

律政司刑事檢控科 專員 

Tel：2867-2232  Fax：2877-0171 
 

大律師公會戴啟思主席 

Tel：2869 0210  Fax: 2869 0189  

 

香港律師會彭韻僖 會長 

Tel：2846 0500  Fax : 2845 03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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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1. 所先要指出的是,  就因 CACV 332/2006 被上訴人代表律師於 2006.10.11

日超越時限 2 天後才存檔交相上訴通知書, 也於 2007.1.11 日的陳述大綱

書面承認, 但原上訴庭餘敏奇常務官公開違規不登入命令結案反而與鍾沛

林律師勾結專拿本已無關緊要也毫無錯處的本上訴文件夾目錄 說三道四

亂髮指示且在鄧國楨法官違規包庇下胡判一通後向馬道立首席投訴也無

門, 本上訴只得於 2007.04.27 再次存檔傳票後就被隔置至今再重起;  

2. 其後的鍾沛林律師更於 2018.3.23 日回信前梁俊文常務官代表答辯人表示

撤回交相上訴⋯, 但繼仼後的歐陽浩榮常務官就繼續違規於 2018.5.10 日

回信指示務必於 2018.5.17 日前存檔上訴檔夾也無果, 鍾沛林再於

2018.6.07日回信答辯人已撤回交相上訴只餘上訴人之上訴,  如還要他複

印原有的一份 文件夾 如此小事一件 將冇錢收, 本上訴人更於 2018.6.25

日去信歐陽常務官指不論是答辯人早已超越時限答辯或現也承認已撤回交

相上訴都好只差法庭有一蓋印命令裁決就可結案;  

3. 但歐陽常務官 就假裝 看不到本上 25 日去信 於 2018.6.26 日（但寫於

2018.6.21）去信鍾沛林教唆晤使驚冇錢收：『⋯若答辯人提出上訴保證金

申請被法庭接納，上訴便會被擱置及更可被撤銷，結果就可導致上訴各方

所耗時間及訟費白白浪費！』; 鍾沛林亦非傻仔就此“明白事理”, 儘

管也知他還沒正式承認撤回交相上訴前也有義務 覆印原存檔已有也只目

錄不一致的文件夾 的如此小事 配合問心也有愧的常務官企圖就於

2018.8.08 日存檔申請 HK$ 229,000.-如此巨額訟費的保證金傳票; 

4.  更多的前後因由就在這本反對誓章, 答辯人在其申請陳詞中無詞反對默

認了,也在本陳詞的怒指下最後只得將上巨額的保證金更改為

HK$28,722.- 少了 20 萬令他人“無福分享”, 歐陽常務官也就此沒心情

安排聆訊 近 3 個月, 從判決書 注明 只針對 3 份陳詞，更不理會答辯人否

認不了 無權申請的事實且一字不提 不經聆訊作出裁決，這顯然嚴重違反

法官應有的基本道德, 理據如下;   

司法常對案件 

管理失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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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其一，有關答辯人根據 O.32 r.1 規則在內庭非正審的申請傳票，常務官及

任何聆案官只可根據 O.32 r.11A(1)不經口頭聆訊裁定 或排定由他或一名

法官席前在內庭進行聆訊, 最多也只可根據 O.32 r.12 將此傳票事序轉交

一名法官根據 O.32 r.13 規則下達指示, 更無權就此交予林文翰及袁家甯

兩大法官不經聆訊明知故犯裁決 公開踐踏了 O.2 r.1 命令規則;  

6. 其二，就因鍾沛林於 2018.9.13 日的陳詞根本無從有理回應並否認本上訴

人的反對誓章及 2018.10.19 的反對陳詞，如是一正常依法行事的常務官本

早就有權否決鍾沛林代表律師的傳票申請;   

裁決違規 

何在 

7.  其一，就司法規則而言,本反對誓章及陳詞之要點清楚無疑, 答辯人陳詞

否認不了,但兩大法官故意假裝不知情在其判決書無從提及,如下: 

a.   只基於 O.59 r.2A(5)(a)向上訴法庭提出上訴許可申請，判決書才可

不經聆訊 只基於書面陳述裁定有關申請, 違規其一；  

b.  從本誓章或陳詞均有指出連答辯人鍾沛林代表律師早也於

2007.1.11 日陳詞中自認超越時限 2 天,被上訴人更於 2006.10.11

日才存檔相交上訴通知書也從判決書中可見，本 CACV 332/2006 早

該結案，但判決書卻視而不見如當年的鄧國楨法官胡判一通令尊嚴盡失

還要嚴重, 違規其二；   

c. 從本誓章 29. 之附件 B.第 6 頁,法官袁家甯於 2009.11.17 日只批凖

馬女士退出上訴，但 LDBM 393/2004 及 LDBM 53/2005 兩上訴案之

第 1-3 申請人仍在, 即答辯人本申請沒有送達通知書首先就有違 O.32 

r.3 規定, 更不得只針對本上訴之其中一人就可要求訟費保證金, 答

辯人陳詞同樣無力否認如此事實令其申請違規無效明顯, 但判決書扮

傻不提公开包庇而過, 違規其三;  

d. 也正如本陳詞 2或本誓章 28 及 35段所述: 『鍾沛林律師並沒有出示 

永興工業大廈立案法團授權書, 被上訴人與鍾沛林律師再次聯合以造

假文書欺騙法庭也再次罪成, 因此, 鍾沛林律師無資格代提申請及出



 

 ４

庭, 也因此,這就是本次傳票申請 務必要立即刪除的第 3違規根據; 』, 

其後的答辯人陳詞同樣默認此犯罪事實, 從判決書更不提及可見不敢

開庭聆訊之主因也在此, 即如開庭聆訊的話, 本上訴人當會要其代表

律師當庭回答是否？ 兩大法官 違規庇護刑事罪者 的非法官行為已非

表證成立如此簡單 已令高院尊嚴盡失, 違規其四;  

e. 也正如本陳詞 4.或本誓章 30-32 段或由鍾沛林文件夾 65 頁所述, 即

然 鍾沛林律師也於 2018.3.23 已承認答辯人已決定撤回交相上訴, 

更也於 2018.6.07 日回常務官信証明答辯人已撤回交相上訴只餘上訴

人之上訴, 且在收閱本通知書後自知只應常務官違規如上 3.小事之求

問心有愧如上 3.-4.段即將其訟費大降為 HK$28,722.- 還不到十分一, 

但從判決書可見批予鍾沛林律師也只 2 萬訟費, 但仍批於訟費保證金

總額為 15 萬儘管少了 7 萬, 但餘下之 13 萬要保障誰?  判決書總該有

所說明, 由此可見，林文翰及袁家甯兩大法官是否還想借此參與行劫以

備日後有份分享為貪官的表證也已在此成立, 即違規其五也;    

f. 同樣如本陳詞 7. 已將鍾沛林竟還敢拿申請本人破產 CACV149/2012 一

案的 HK$479,258.-出來招搖撞騙以支持其哄騙法庭批予 10 倍以上的

所謂保證金申請的惡毒真相及鍾沛林公開勾結一眾法官打劫手段也在

此揭露無疑, 如非當年諾非本人去信直罵了黃一鳴法官及諸多投訴後, 

袁家甯法官也不會駁回, 只批本上訴訟費遠不到應得 1/20 的

$16,000.- 兩面討好、儘管對此的上訴許可仍被但被袁家甯法官扣壓至

今、早知今申請人之被上訴人還沒支付為本人債務人、又何德可借此

CACV149/2012 為由批予申請？ 怪哉! 其裁決違規的幕後蔭謀何在? 

如下繼續;  

裁決違規的幕後 

蔭謀又何在 

8.  正如本誓章 3.-7.段及陳詞 6.所述, 就因本上訴人於 2003 年解救 SARS

港難、國難之“洗肺”及為癌症病人打開一扇救命大窗之“冷凍”兩大醫

療法發明令中共權力以疫苗做為 蠢蛋化我中華民族及全港市民 為愚民工

具的“核心利益”面目無光，且也同時得罪了從 疫苗 中獲大利的本港的

醫界財團為這兩大勢力集團之眼中釘！  



 

 ５

9. 在本案, 當年的衛生署潘昭邦專家也當庭爆料“就有個中央密令係度, 就

係唔知點買本發明人專利, 點樣才可叫江澤民要認呢條數?”; 從

www.ycec.com/Jzm/071012.htm可見, 本上訴人也於2007.10.12日在深

圳起訴江澤民其一之訴因也由此而來;   

10.  本誓章附件 4.給港大李國章的信及陳詞 8(a). 也清楚指出, 就因本案被

擱置以及 LDBM 220/2005 同被馬道立非法拒絕立案上訴 才會導至今全港

醫院還沒“洗肺”及“冷凍”醫療法可公開為市民救生, 即全港被屠殺的

市民已遠超30萬,  而全中國單死於癌症即如被屠殺的病人已超4仠萬

為二次世界大戰死亡的中國人也已 2 倍还要多！  且以疫苗收刮的民脂民

膏更不計其數， 以及在陳詞 8(e) 也指 『就因港醫療集團至今還在哄

騙 全港女孩要繼續接種“癌症疫苗”大發橫財被蠢蛋化，李國能、馬道立

及上述各違法亂紀的法官是否也為如此橫財受益者？』，如此等等盡在林文

翰及袁家甯兩大法官眼中、卻仍人性道徳盡失且隨意踐踏 司法公正違規 

胡乱裁決，其身後是否有來自本港醫療集團行賄？ 或陳詞 8(b) 所指『⋯

衛生署潘昭邦出庭承認有一面“中央密令”也該打開是否也在香港法院招

搖撞騙？』，即也該是時候向全港被屠殺的市民已遠超 30 萬的死者家屬交

代的時侯也到了；  

結論 

11. 就因如上兩大法官公開違規裁決包庇被上訴人踐踏應有的司法公正原

則, 本上訴人現也只得根據 O.2 r.2 及 O.13 r.9 規則申請務必要開庭聆訊

作廢除該裁決書另被上訴人之違規申請, 也同時根據 O.59 r.2B 規則提出

的上訴許可申請;   

日期  2019 年 1 月 31 日 
 

聆訊時間要求 60 分鐘 

                                      CACV 332/2006之 
                                LDBM 2004 年  第 394 宗  
                                LDBM 2005 年  第 53 宗  

                        上訴申請人  

                            林哲民  
    

 



 

 ６

香 港 特 別 行 政 區 
高等法院上訴法庭 

(原本案件編號：土地審裁處 

LDBM 393 of 2004; LDBM 394 of 2004;  
LDBM 48 of 2005; LDBM 53 of 2005) 

 

LDBM 2004 年  第 393 宗 
 

申請人                  宜高物業管理有限公司 

及  
第一答辯人                 MA MAN HO (馬文豪) 

第二答辯人                 MA WAI WA 

第三答辯人                 MA YIN LAIKITTY 

第四答辯人                 MA CHEUNG KAI SAMMEL 

                    ----------------- 
 

LDBM 2004 年  第 394 宗 
 

申請人                   宜高物業管理有限公司 

及 

答辯人                   Lin Zhen Man( 林哲民) 

-------------------- 
LDBM 2005 年  第 48 宗 

 

申請人                   Lin Zhen Man( 林哲民) 

及 

答辯人                  宜高物業管理有限公司 

------------- 
LDBM 2005 年  第 53 宗  

 

第一申請人                 MA MAN HO (馬文豪) 

第二申請人                 MA WAI WA 

第三申請人                 MA YIN LAIKITTY 

第四申請人                 MA CHEUNG KAI SAMMEL 
 

及 
 

答辯人                  宜高物業管理有限公司 
 

存檔日期：    2018年 10月 18日 

上訴人地址： 
官塘興業街 14-16號永興工業大廈 13字樓 C-4室 (已出租，只可收取普通信件) 

深圳市鹽田區沙頭角恩上路 20 社區 1 棟 C-207       
Tel: 86-755-25353546  Tel: 852-3618-7808 3116-0137 Fax: 852 3111-4197 3007-8352 

 

 鍾沛林律師行地址：              
香港德輔道中 244-252號 同業商業大廈十四樓     Tel: 2543-3011   Fax: 2815-35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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